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褚懿荣

	/  
	/
	2025年12月12日，固原市原州区农业农村局收到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兽药饲料监察所抽检检验报告》，《检验报告结果》显示，2025年9月2日抽检的固原市原州区启财宠物诊所寻猫记“全价犬粮”饲料中粗蛋白不合格其行为违反了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五条规定：“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、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质量安全制度，对其生产、经营的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的质量安全负责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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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《宠物饲料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：“宠物饲料生产企业、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依据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六条进行处罚：（一）生产、经营无产品质量标准或者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宠物饲料产品的；及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: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、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、经营，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、经营的产品，违法生产、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，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，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二）生产、经营无产品质量标准或者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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